
安政办 匚⒛21〕 59号

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

农村建房质量安全管理的实施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,县直有关单位 :

为进一步加强全县农村建房质量安全管理工作,促进城乡

建设健康发展,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根据 《福建省人

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的若干

意见 (试行 )》 (闽政 E⒛ 21〕 2号 )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强化农村建房安全管理的通知》 (闽政办 E⒛ 21〕

55号 )要求,建立 “全覆盖巡查、常态化监管”的农村建房安
全管理长效机制,进一步强化 “两违”综合治理,保障农民合
法建房需求,严防发生农村建房安全事故,结合我县实际,制

定如下实施意见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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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

本县行政区域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农村房屋建筑工程和装

饰装修工程,包含村民自建住宅以及农村公共建筑、既有房屋

改扩建 (加层 )、 影响主体结构安全的装修工程,分为限额以

下的工程和限额以上的工程。

限额以下的工程是指工程投资额在 100万 元以下 (含 100

万元 )或者建筑面积在 500平方米以下 (含 500平方米 )的工

程项目,依法无需办理施工许可证 (以下统一简称
“
限额以下

的工程
”
)。 限额以上的工程是指工程投资额在 100万元以上或

者建筑面积在 500平方米以上的工程项目,依法必须办理施工

许可证 (以下统一简称
“
限额以上的工程

”
)。

二、严格落实各方责任

建房人 (建设单位 )、 乡镇政府和住建局、资源局、农业农村

局、城管局等各部门应按照《农村建房安全管理责任清单》 (详见

附件 1)、 《农村建房监管要点》 (详见附件 2)、 《安溪县人民

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工程建设活动监管的实施意见》(安

政综 匚2021〕 59号 )的职责分工和以下职责要求,严格履行、落

实各方责任,做好各项工作。

建房人 (建设单位 ):建房人 (建设单位 )是基建手续办理

的责任主体,对农村建房活动负首要责任,必须严格履行报批程序 ,

承担质量安全责任,不得违法违规发包工程,不得降低工程质量和

安全标准,应对房屋建筑工程建设落实全过程管理。

乡镇人民政府: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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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 (试行 )》 (闽政 E2021〕 2

号 )、 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住建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

农村厅关于切实改进农房建设管理确保安全质量若干意见的通知》

(闽政办 E⒛ 19〕 6号 )精神,落实属地监管职责,负责村民自建

住宅和限额以下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加强对辖区内(含

产业园区及工业园区等 )村民自建住宅以及其他房屋建筑工程建设

活动的巡查工作,及时发现并制止非法占地、违法建设、未办理建

设工程规划、消防设计审查及未取得施工许可证 (依法需要办理施

工许可的工程 )擅 自施工等行为,督促建房人 (建设单位)依法履

行建设工程基本建设程序,并抄报相关部门。

城镇规划区内:发现未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或已办理用地审

批手续但未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,应抄报县资源局、城

管局;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

审查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,应制止施工,抄报县住建局。

乡村庄规划区内:发现未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,应抄报县

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;未依法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,乡镇人

民政府应依法处置;应办未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建筑工程施

工许可证的,应制止施工,抄报县住建局。

村民委员会:负责落实巡查、报告、劝阻责任。通过制定村规

民约、成立村民建房理事会等方式,强化建房联动监管。

县住建局:提供农村自建房质量安全技术指导服务,宣传推广

标准图集和农村建房质量安全常识,督促指导工匠管理,统筹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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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村干部和工匠培训。承担限额 (建筑面积 500平方米或工程投资

额 100万元 )以上的农村公共建筑、集中统建住宅、三层以上村民

建房质量安全监督。

县资源局:指导村庄规划,受市委托具体办理农转用审批手续,

落实耕地占补平衡,落实农民建房用地保障,指导办理乡村建设规

划许可。

县农业农村局:监督指导宅基地审批、分配、使用、流转、

纠纷仲裁管理,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行为进行

执法监督。

县城管局:负责依法查处规划控制区内的违法建设行为。

在执法巡查过程中,发现违法建设,应及时制止、查处。发现

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

查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,应抄告县住建局。

三、严格执行基建程序

建房人 (建设单位 )、 乡镇政府及住建局、资源局、农业农村

局、城管局等各部门应按照《农村建房安全管理责任清单》 (详见

附件 1)、 《农村建房监管要
`点
》 (详见附件 2)和以下要求,严

格执行基建程序,落实各方职责。

建房人 (建设单位 )应按照 《安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(安

溪县规范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管理暂行规定)的通知》 (安政

综 匚20⒛〕106号 )《安溪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

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有关规定的补充通知》 (安政综 E2021〕

138号 )的规定,办理宅基地审批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或工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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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许可等。限额以上的工程必须按照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。

(一 )三层及以下村民自建住宅

应办理宅基地审批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或工程规划许可。

应选用省、市、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编印的村镇住宅

通用图 (图集若无结构施工图的,应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或

者具有注册结构师执业资格的设计人员设计,出 具结构施工图

纸 ),或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或具各注册执业资格的设计人

员设计;委托农村建筑工匠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施工。

(二 )三层以上村民建房、集中统建住宅

三层以上村民建房、集中统建住宅应办理宅基地审批、乡

村建设规划许可或工程规划许可。应委托有资质的设计、施工

单位进行设计、施工。

限额以下的工程由乡镇政府负责工程质量安全监管;限额

以上的工程还必须办理施工许可证,委托工程监理,纳入法定

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体系。

(三 )既有房屋改扩建 (加层 )、 影响主体结构安全的装

修工程

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对结构安全性进行鉴定,办理乡村建设

规划许可或工程规划许可。加层及涉及建筑主体、承重结构变

动的影响主体结构安全装修工程,应委托有资质设计单位提出

设计方案。应委托有资质施工单位施工。

限额以下的工程由乡镇政府负责工程质量安全监管;限额

以上的工程还必须办理施工许可证,委托工程监理,纳入法定

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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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农村公共建筑,包含校舍、厂房、市场、宗教活动场

所、民俗场所、老年人活动场所、殡葬设施等非住宅项目。

应办理用地审批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或工程规划许可。应

委托有资质的设计、施工单位进行设计、施工。

限额以下的工程由乡镇政府负责工程质量安全监管;限额

以上的工程还必须办理施工许可证,委托工程监理,纳入法定

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体系。

四、强化网格化巡查

(一 )落实信息公示制度。建房人 (建设单位 )应按照有

关要求及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,在施工现场公示工程用地、规

划等手续办理审批信息。同时,应将房屋建筑工程 (装饰装修

工程)信息公示内容 (参考样式详见附件 3)抄送所在乡镇。各

乡镇应建立健全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登记管理制度。

(二 )落实 “四到场”检查制度。各乡镇核发审批文件时,

应向建房人和工匠带头人当面发放并宣讲农村自建房质量安全

常识
“
一张图
”
和安全管理要求。乡镇挂村领导和工作人员 (或

委托专业管理人员 )、 村两委干部应按照 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转发省住建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切实改进农房

建设管理确保安全质量若干意见的通知》 (闽政办 〔2019〕 6号 )

要求,落实农房建设安全巡查,每周两次以上巡查.做至:“口到场
”
,

即建筑放样到场、基槽验线到场、施工关键节
`点

(含安拆模板、搭

建脚手架 )到场、竣工验收到场,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建房丿`,对存

在违反农房质量安全强制性技术规范的予以劝导或制止c应建立农

村在建房屋
“四到场
”
检查工作台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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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落实全覆盖巡查。各乡镇及住建局、资源局、农业

农村局等县直相关单位应按照 《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(安溪县房屋建筑工程
“
网格化
”
管理工作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

(安政办明传 匚2021〕 32号 ) 《中共安溪县委办公室安溪县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安溪县实行违法占地、违法建设
“
网格

化
”
防控工作制度的实施方案 (试行 ))的通知》(安委办匚2021〕

60号 )的职责分工和防控机制,落实 “两违”、房屋建筑工程

网格化巡查管理制度, 形成 “村级哨兵、乡镇处置、部门报到、

分工处置
”
的协调配合机制。

根据
“
一网多用

”
原则,将 “两违”防控、农村建房安全

管理纳入全县网格化工作体系,按照县、乡镇、村三级组织的
“
一个中心、三级网格

”
治理体系组织实施。

1。 县级设立一个中心: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网格长、

分管领导担任副丿总网格长,统筹推进全县 “两违”、农村建房

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。

2。 乡镇级为一级网格:建立党政一把手负J总责,分管领导

统筹协调,其他班子成员各司其职的管理机制,层层明确工作

职责。由乡镇各工作片长、挂村 (社区)领导、驻村 (社区 )

干部及乡镇综合执法队员组成,负 责各工作片、村 (社区)的
“
两违
”
综合治理和农村建房安全管理工作。乡镇正职领导担

任一级网格长,每季度对辖区各级网格员责任落实、 “两违”

和农村建房安全日常管理情况进行督导检查,定期分析辖区
“
两

违
”
和农村建房安全管理形势。乡镇副科级以上干部担任一级

副网格长,每月具体推动落实挂片区域 “两违”和农村建房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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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网格化管理制度,划细划小网格单元,协调督促落实
“
两违
”

和农村建房安全有关问题的发现、报告、处置、销号闭环管理。

3。 村级为二级网格:由各村 (社区) 
“
两委
”
及驻村 (社

区)干部组成,负 责全村 (社区)各个区域的
“
两违
”
综合治

理和农村建房安全管理工作。村 (社区)书记、主任或驻村 (社

区)干部担任二级网格长,是
“
两违
”
防控和农村建房安全管

理工作直接责任人,每周对
“
两违
”
行为进行巡查。

4.村民小组为三级网格:各村 (社区)小组长、各角落干

部担任专 (兼 )职三级网格员,实行角落包干,每 日对
“
两违
”

行为进行巡查,遇到 “两违
”
应立即制止,并第一时间将情况

及时向驻村 (社区)领导反馈、报告;驻村 (社区)领导在 24

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乡镇主要领导报告。

乡镇政府切实负起属地监管责任,落实网格化巡查制度 ,

以村为网格单元开展全覆盖巡查,对网格员巡查发现的非法占

地、违法建设、未办理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未取得施工许可擅

自施工等行为以及农村建房安全问题必须快速响应、快速制止、

快速查处。对涉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单位

职责的,及时抄告相关职能部门,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置。

形成强化基层监管、合力源头防控的工作格局。

五、加大监督力度

(一 )实行绩效考评和考核评价制度。将
“
两违
”
治理、

农村建房安全管理工作纳入县政府对各乡镇年度绩效目标进行

考核管理,县里每月召开一次农村建房管理协调会,住建局、

农业农村局、资源局、城管局等县直部门每 2个月至少 1次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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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组织考核检查。各乡镇每周召开不少于 1次会议,研判农

村建房安全问题;要结合实际,对村级建立考核评价激励制度 ,

制定考核评分办法,每年由乡镇政府组织对各村 (居 )委会的

农村建房安全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价,考核评价结果与建房指

标的下达、评优评先、报送确定各类涉农补助项目等相挂钩 ,

实施奖优罚劣,调动村级抓好农房建设管理的工作积极性。

(二 )加强 “天地网”动态监测管理。强化
“
天地网
”
动

态监测执法,加密监测执法频次,提升监测执法精度。

(三 )完善投诉举报制度。各乡镇要完善投诉举报制度 ,

畅通群众对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的举报渠道,做到早发现、早

制止、严查处。

六、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和技术支撑

各乡镇要全面落实综合执法改革要求,确保 ⒛21年 11月

底前配齐乡镇综合执法队伍,要加快对乡镇行政事业人员的执

法资格培训,提升行政执法人员能力水平,满足一线执法需求。

各乡镇要配强专职工程施工专业管理力量,短期无法到位的,

应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,确保批后
“四到场
”
特别是施工关

键环节监管服务到位。

县住建局要强化镇村干部、农村工匠和建房人的技术培训 ,

推动成立工匠协会,公布工匠名录,建立工匠社会评价制度 ,

提升工匠技术水平。各乡镇要加强镇村干部、农村工匠和建房

人的业务培训。三层以上村民建房禁止使用竹脚手架和木支撑。

三层及以下村民自建住宅由各乡镇因地制宜探索,分步实施淘

汰,鼓励推行钢脚手架和钢管支撑,提高建房安全可靠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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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努力保障建房用地需求

按照 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
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

住宅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
(试行 )》 (闰政 匚2021)2号 ),加

快编制
“
多规合一

”
的实用性村庄规划,强化规划管控,科学

安排农村宅基地布局。坚持堵疏结合
,做细群众工作,引 导村

民住宅在规划布局的宅基地区域内建设
。有条件的乡镇可通过

建设
“
农民公寓
” “农民住宅小区”,保障村民实现住有所居。

宅基地用地保障要坚持公平、公
正、公开,按照轻重缓急

确定分配时序。对管理最为薄弱的
、工作排名末尾的村,由 乡

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钩,加大农村存量建
设用地盘活、承包

地调整、建新拆旧的协调力度。

八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

各乡镇、各部门、建房人
(建设单位 )和其他参建主体应

严格按照上述要求强化责任落实
,特别是要对照各自职责、农

村建房安全管理责任清单和监管要点
,依法依规履行职责,逐

项抓好落实。对未履行落实岗位职责
、违反农村建房安全管理

责任清单和监管要点,引 发质量安
全事故的,依法依规从严查

处,严肃追究责任。

(一 )对各级网格员和相关部门未及时巡查
、发现、报告、

处置等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单位和个
人的,严格按照 《中共安溪

县委办公室 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<安溪县实行违法

占地、违法建设
“网格化
”
防控工作制度的实施方案

(试行 )>

的通知》 (安委办 匚⒛21〕 60号 )中 的问责
处理规定和机制 ,

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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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对教育、民政、文体旅、卫健、公安、消防等本行

业领域内发现违法建设工程的,未立即制止并按要求落实违法

信息抄告 (报 )或给予办理相关许可、登记或各案手续的,未

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等工作要求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,将依

法依规予以追责。

(三 )对实施和参与违法建设工程的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、技术服务等单位以及项目负责人、其他责任人员,

由县自然资源、城管、住建等相关部门根据职责依法查处;构成

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(四 )对经函告而未停止向违法建设工程供应预拌混凝土

和砂石等建筑材料的企业,由县自然资源、住建等相关部门根

据职责依法查处。

(五 )对经函告而未停止向违法建设工程提供供水、供电、

供气服务等单位,由城市管理、电力等相关部门根据职责依法

查处。

(六 )对未依法办理审批手续的农村建房,发生建筑施工

安全责任事故的严格进行责任倒查,依法追究建设单位、属地

管理单位及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责任。

(七 )辖 区内农村建房发生致人死亡 1人的,有关部门依

法依规处理,所在乡镇党委、政府对该村 (社区)书记和主任、

包片村 (社 区)干部停发半年村级绩效工资。辖区内农村建房

发生一次致人死亡 2人的,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,所在乡镇

党委、政府依法依规对该村 (社区)书记和主任、包片村 (社

区)干部停发一年村级绩效工资,对驻村 (社 区)干部停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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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绩效工资。辖区内农村建房发生一次致人死亡 3人以上的
(含

3人 ),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,县纪委监委及组织人事部门根

据有关规定对该驻村干部、挂村领导及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予以

党纪政务处分或者组织处理,并追究相关责任c辖 区内既有裸

房 (含平改坡 )专项整治发生致人死亡的,有关部门依法依规

处理,取消该裸房户各级奖补资金。

九、其他

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县住建局、资源局、农业

农村局、城管局等相关单位对本实施意见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

解释。

附件:1.农村建房安全管理责任清单

2.农村建房监管要点

3.农村房屋建筑工程 (装饰装修工程 )信 J憝公示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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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农村建房安全管理责任清单

工作职责和内容

参建

主体

责任

建设单位
(建房人 )

(1)对农村建房活动负首要责任,严格履行报批程序,承担质量安全

责任,不得违法违规发包工程。
(2)对既有房屋进行加层、改造、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

修工程,应办理规划许可等手续,委托有资质鉴定单位对结构安全性进

行鉴定,委托有资质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,委托有资质施工单位施工,

并办理竣工验收。
(3)既有农村自建房改扩建未通过竣工验收的,不得用于经营活动。

其他参建

主体

(1)设计、施工单位及其执业人员严禁向未经用地、规划审批的违法

建设工程提供设计、施工服务。
(2)预拌混凝土、砂石等企业严禁向违法建筑工程供应预拌混凝土和

砂石等建筑材料。
(3)供水、供电、供气单位严禁为违法建设或未经验收合格的农村建

筑工程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。

属地

管理

责任

乡镇

政府

(1)负责属地监管职责,落实县级礅

房安全管理各项制度机制。
(2)每周召开不少于 1次的会议,分

水平。
(3)以村为网格单元全覆盖巡查,网格员发现

“两违
”、农村建房安全问

题,应第一时间制止、报告,并录入平台,乡镇应及时处置;对涉及相关

行业主管部门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单位职责的,及时进行抄告,各相关部

门应立即处置。
(4)核发审批文件时,应向建房人和工匠带头人当面发放并宣讲质量安全

常识
“
一张图
”
和安全管理要求。负责村民建房质量安全监管,整合力量,

批管合一,安排专业人员
“四到场
”
检查,建立签到留档台账。

(5)每年组织镇村干部、工匠、建房人全覆盖轮训,举办现场观摩会和技

能竞赛。推动成立工匠协会,公布工匠名录,开展工匠社会评价。
(6)对网格员未及时巡查、发现、报告、处置的,按规定追责问责。

睡  呷嬲鲫鼷鞯
村民委员会

对三条红线设界桩,按照住房需求的轻重缓急分配宅基地。负责落实巡查、

报告、劝阻责任。通过制定村规民约、成立村民建房理事会等方式,强化

建房联动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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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农村自建房质量安全技术指导服务,宣传推广标准图集和农村建房质

量安全常识,督促指导工匠管理,统筹推动镇村干部和工匠培训。承担限

额 (建筑面积 500平方米或工程投资额 100万元)以上的农村公共建筑、

集中统建住宅、三层以上村民建房质量安全监督。

主管

部门

责任

指导村庄规划,受市委托具体办理农转用审批手续,落实耕地占补平衡,

落实农民建房用地保障,指导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。

监督指导宅基地审批、分配、使用、流转、纠纷仲裁管理,对违反农村宅

基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行为进行执法监督。

负责依法查处规划控制区内的违法建设行为。在执法巡查过程中,发现违

法建设,应及时制止、查处。发现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依法办

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,应抄告县住建局。

教育、民政、民宗、文体旅等部门负责督促行业领域内建设工程依法办理

用地、规划、施工和质量监督等手续,发现违法建设的,应立即制止,并

抄告自然资源、住建、农业农村、城市管理部门和乡镇政府。既有农房改

扩建、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装修工程未通过竣工验收的,教育、

民宗、卫健、文体旅、公安、消防等部门不得办理与经营性质相关的许可、

证照、登记或各案手续。

其他
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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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农村建房监管要点

三层及以下村民自建住宅:

(1)应 办理宅基地审批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或
工程规划许可。

的,应明确一名有施工管理经验、经培训的
“工匠带头人

”
负责施工管理;

委托施工单位的,应明确一名施工负责人和安
全员负责现场施工管理。

(3)申 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时,应提供设计图纸
、施工合同,工匠带头人

出具从业情况、施工质量安全承诺书和培训
证明。

一、村民住宅

管理

三层以上村民建房、集中统建住宅:

(1)三层以上村民建房、集中统建住宅应办理宅基
地审批、乡村建设规划

⋯ .9一 、n'~~iLcl眸 =l宀 Δ l*馅 .

甯蓼萦￥菖堑碴皙羞Ξ嘿鎏!i{∶Ι奎∶璧台糸耋;;:丨窒荤罕产霁雯;晕富￡藿溟查
℃ 汽昃墅蘑嘻资质的设计、施平单俾共行、舛 吼 l憷I酾kZ丿 肚贫低俐趴/’x uv叭 'l、 /·U^l¨ ~⋯ ~  (含

禁止使用竹外脚手架、

籴笙霪镬最犁袤霞荔楝蓑馑掣篌展鬟霪犟谷霉簟战夏柔萋聚su∶
d'l胛刘个、

既有房屋改扩建 (加层 )、 影呻主终结构
安全的装修工程 :

(1)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对结仰安兮忤芈愆鉴唇.钍哭纟竺钅
设
恐型耋Ξ蛰

硎夕缈川匙̈
鹾酗型△垫鳗骀箪鼾裂麂噙按要求委

许可或工程规划许可。

≡雠匙皂撄雠梦

农村公共建筑:包含校舍、厂房、市场
、宗教活动场所、民俗场所、老年人

鑫振鞣獭笪鱼逦趾通辶岭蟀骅嬖巽攫辔珲恣

二、农村公共

建筑管理

施覃晷薯裒鼋雾霁≡否鼋蜃Ⅰ更昌魇厚Ξ嚣孱Ξ孱愿F趸龛于耄窒秃暑犊紊件 、建 房 人 姓 名 、
工 匠 节   、  ̈ 口¨

"、
“ 如

四至孑篷省筐镢:蓝簪黾倍獯樯薏∵箅sK贴
“
一张图
”、建筑立面图和平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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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止
i.i`主 兮压  诂 丁   哒四 王 、咫 历 压 纵 、 JEu曰 ¨

蕴 逵 裎 亳 碰 接 航莨 公 示 审 批
文件 和 建 设 、施 工

、监

图;农村公共建筑、集中

理单位及相关负责人、监督电话等佰 `愍
。_____— ——~~———~~

三、施工现场

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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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农村 程 (装饰装怔
容 参考模

工程 )修

板

工
内

筑
宗
建

公
屋
息

房

信

工
程

概

况

建房人姓名 (或工程名称 )

宅基地面积
总建筑面积
(m2)

结构形式 建房层数

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

工程造价 (万元 )及工程主要功能或用途

宅基地四至

土地使用证号 (或宅基地批准文件 )

规划许可证号

施工许可证号 (指限额以上的工程 )

建设单位及负责人 (含个人 )

勘察单位及负责人

设计单位及负责人

施工单位 (或工匠带头人 )及负责人

监理单位及负责人

网格巡查员

监督电话

各注:各乡镇参照此公示内容,结合实际制作标示红线的
`总
平图。

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-16-

⒛21年 11月 18日 印发


